

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中華民國105年12月20日印發
案由：本院委員李彥秀等20人，鑒於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費發給辦法第2條第1項第4款第3目，係以身心障礙者家庭總收入應計算人口之所有土地及房屋價值合計未超過新台幣650萬元，作為發給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費要件之一。惟上開標準已逾4年未經修正，前揭辦法同條第2項固然對於已領取生活補助費之身心障礙者設有存續保障，然近年各縣市之公告土地現值迭有上漲，此一標準是否仍切合時宜不無疑義；且於都會地區恐致甫領有身心障礙手冊或身心障礙證明者，難以契合申請資格，而悖於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之初衷。爰建請行政院於一個月內檢討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費發給辦法中之請領標準，以維護身心障礙者之權益。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說明：

一、按「國家對於身心障礙者之保險與就醫、無障礙環境之建構、教育訓練與就業輔導及生活維護與救助，應予保障，並扶助其自立與發展。」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10條第7項定有明文；次按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71條第1項第1款亦明揭「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對轄區內之身心障礙者，應依需求評估結果，提供下列經費補助，並不得有設籍時間之限制：一、生活補助費。」，均足徵國家對於身心障礙者負有保護義務，應積極建置生活維護制度，以憑保障渠等平等參與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之機會。

二、是以，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71條授權訂定之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費發給辦法，遂具體規範依法領有身心障礙手冊或身心障礙證明者，得請領身心障礙者生活輔助費之資格。其中第2條第1項第4款第3目則定有「家庭總收入應計算人口之所有土地及房屋價值合計未超過新臺幣六百五十萬元。」，即以身心障礙者家庭人口所有之土地及房屋價值為準據。又同條第2項亦規範「已領取生活補助費之身心障礙者」，倘其不動產並未增加、不動產價值增加幅度未超過當地區公告現值調增幅度，不受上開650萬元之限制。

三、惟近年各縣市之公告土地現值迭有上漲，然上開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費發給辦法所揭新台幣650萬之標準，乃係民國101年7月間所訂定，是否切合時宜不無疑問。況若非屬「已領取生活補助費之身心障礙者」，倘其欲申請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費，即將受650萬元之限制，該標準於都會地區顯屬過低，恐令甫領有身心障礙手冊或身心障礙證明者，難以符合請領資格，有悖於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初衷之虞。爰建請行政院於一個月內檢討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費發給辦法中之請領標準，以維護身心障礙者之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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